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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學門診、住診教學及一般門診教學實施作業要點 
100.6.9 醫學教育委員會制定 

101.06 第一次修訂 

103.03 第二次修訂 

103.10 第三次修訂 

104.06 第四次修訂 

107.03 第五次修訂 

108.06 第六次修訂 

108.12 第七次修訂 

112.04 第八次修訂 

壹、目的： 
為加強本院教學門診、住診教學及一般門診教學環境，促進臨床教學  

及訓練成效，建立教學門診、住診教學及一般門診教學模式的品質及一致  
性，以培育醫療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貳、目標： 

一、提升臨床教學品質。 

二、加強醫學生及住院醫師臨床訓練。 

三、維護醫療隱私，保障醫病雙方權益，確保醫療服務品質。 
 

參、教學門診、住診教學及一般門診教學實施方法及補助原則： 
一、條件及資格 

1. 指導者需具有教育部部定教職資格、教學部教師培育科認証合格教師資格
或專科醫師以上資歷。 

2. 被指導者為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學生，教學門診每乙位指導者同一時段至多
指導四名實習醫學生或住院醫師為原則。住診教學每乙位指導者同
一時段至多指導五名實習醫學生或住院醫師為原則。一般門診教學
不限人數。 

3. 被指導者須於教學門診時登入新版教學評估系統(TAS)完成教學病
歷記錄，其內容應足以呈現與病人診斷相關之教學過程。指導者則應
於教學門診結束後ㄧ週內，上TAS完成學員教學病歷記錄及線上評核，
以供查核。 

4. 為配合政府環保無紙化政策，教學門診病歷記錄已全面電子化，原紙本
教學門診記錄單不再使用。 

二、實施方法 
1. 請依衛福部公告之「醫療機構醫療隱私維護規範」(如附件一)執行相關
業務，以保障醫病雙方權益。 

2. 診次規範： 
甲、教學門診：符合資格之醫師每週以開設乙診為限(登入有教學門 診

之診號即算，如60～64教學診)。 
乙、住診教學：符合資格之醫師每週以乙次為原則(各臨床單位每週開

課次數不得超過符合資格之醫師人數)，每位住院醫師及實習醫
學生每週至少接受乙次住診教學訓練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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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一般門診教學：符合資格之醫師，每日以乙診為限。 

3. 看診人數： 
甲、教學門診：每診看診人數建議3至10人為原則(含住院病人)。 
乙、住診教學：每次以乙名住院病人為限。 

丙、一般門診教學：每診看診人數由指導醫師決定。 

4. 補助金額： 
甲、教學門診：每診補助新臺幣3000元(登入有教學門診之診號即算，如
60～64教學診)。 

乙、住診教學：依院方規定。 

丙、一般門診教學：依院方規定。 

5. 教學內容： 
甲、教學門診：指導者須在新版教學評估系統(TAS)逐一覆閱及修改教學

門診病歷記錄，檢討被指導者對每位病人的看診情形，包括病
人之檢查（含身體診察）、檢驗、診斷、治療、用藥及病歷書
寫等內容，同時應注重被指導者看診之溝通技巧與建立良好醫
病關係之指導。 

乙、住診教學：或稱教學迴診即Teaching round，不同於每日之巡診
查房(Service round)，指導醫師或教師教學時，應分析病情及
示範診療，使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學生瞭解病人病情，並適時教
導被指導者考慮全人照護、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指導
者須在新版教學評估系統(TAS)逐一覆閱「住診教學訓練記錄」， 
檢討被指導者對病人的檢查（含身體診察）、檢驗、診斷、治
療、用藥及病歷書寫等內容，同時應注重被指導者全人照護、
溝通技巧與建立良好醫病關係之指導。 

丙、一般門診教學：即一般的跟診學習，可請被指導者記錄相關重點
與討論，並予以審視檢討，引導被指導者主動學習的動機。 

 

6. 若TAS系統輸出之教學門診病歷記錄不完整或逾期繳交，將視狀況提報
相關督導單位。 

 

三、教學門診設診方式及流程 
1. 由各部科依本要點排定教學門診時間及負責指導醫師(指導者)，實習醫
學生及住院醫師(學員)跟診名單應事先告知負責指導醫師並於每月月
底由各部科報至教學部統一彙整，學員應依表定實施跟診，若因故未
能跟診，需事先報備各部科請假。 

2. 時間：原則上以每週一至週五，上、下午門診時段，實際時間由指導  醫
師決定，並刊載於門診時刻表中(紙本)，網路上暫時不予以公告。 
3. 教學公告:在候診區「第ＯＯ診察室」燈號之下，需有該部科「教學門診」
之告示，以利病人辨識；於實施教學門診之診間門口需標示「教學門診
看診公告」(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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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病人來源：由指導醫師約診，為具有教學價值之病人(含住院病人)。 
5. 病人掛號：教學門診為避免溝通不易及保障病患之權益，不接受現場
掛號或線上預約掛號，請指導醫師取得病患同意後親自替病患預約掛
號。一般門診教學則依常規辦理現場掛號或線上預約掛號。 

6. 診間:至少需有兩個診間(A 診間：提供指導醫師和學員討論與示範診
療；B 診間:提供學員獨立診療)，以供被指導者獨立看診，教學門診區
除提供一般性基本設備及提供診療時病人換穿檢查服之更衣室外，各
專科所需教學特殊教具與設備由各科自行準備。 

7. 教學門診流程(如附件三) 

i. 指導醫師示範診療 
甲、病人至教學門診報到後由護理人員說明「教學門診看診公告」(如附件

二)並依指導醫師要求於必要時請病人於更衣室換穿檢查服後引
領至 A 診間。 

乙、指導醫師與學員在 A 診間內，先介紹學員，口頭徵得病人同意後
由指導醫師示範診療。 

丙、指導醫師在 A 診間，於門診電腦系統，完成病史詢問、身體診察、
病情說明及作相關醫療處置後，病人比照看診結束作業流程離 開。 

丁、指導醫師及所有學員在 A 診間作相關討論，包括病人之檢查（含
身體診察）、診斷、治療、用藥及病歷記錄書寫等內容，同時應 注
重看診之溝通技巧與建立良好醫病關係之討論。 

戊、同一時間護理人員引領下一位病人至 B 診間等候進行學員獨立診
療流程。 

 

ii. 學員獨立診療 

甲、病人至教學門診報到後由護理人員引領至 B 診間(看診室)，說明 
「教學門診看診公告」(如附件二)並依指導醫師要求於必要時請 
病人於更衣室換穿檢查服。 

乙、指導醫師引領乙名學員至 B 診間，介紹學員，口頭徵得病人同意
後，由學員先行看診後，離開 B 診間至 A 診間。 

丙、學員獨立在 B 診間，向病人作病史詢問、身體診察並同時登入新
版教學評估系統完成教學門診病歷記錄 (如附件五新版教學評估
系統操作指引）；同一時間指導醫師及其他學員在 A 診間透過單
向鏡及收音系統觀察學員獨立看診、進行教學或討論。 

丁、學員完成看診及 TAS 病歷記錄寫作後，指導醫師由 A 診間至 B 診
間，於門診電腦系統，為病人診療，完成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病
情說明及作相關醫療處置後，病人比照看診結束作業流程離開。 

戊、指導醫師及學員一起回到在 A 診間作相關討論，現場覆閱修改教
學門診病歷記錄，檢討學員對病人的看診情形，包括病人之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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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身體診察）、診斷、治療、用藥及病歷記錄書寫等內容，同時
應注重學員看診之溝通技巧與建立良好醫病關係之指導。 

己、同一時間護理人員引領下一位病人至空出之 B 診間，比照學員獨
立診療流程處理，直至教學門診結束。 

8. 記錄與考核: 
甲、每位接受教學門診之學員，須在 TAS 填寫教學門診病歷記錄（如

附件四）至少乙份，指導醫師在 TAS 逐項覆閱及對所見提出修改
建議後回饋給學員。 

乙、教學部將派員不定期舉辦院際優質教學門診觀摩交流會，並邀請執
行成效卓越者至交流會中做典範學習。 

 

四、住診教學實施方式及流程 
1. 由各部科依本要點排定每週住診教學時間及負責指導醫師，實習醫學 生

及住院醫師(被指導者)名單應先告知負責指導醫師並於每月月底 由各
部科報至教學部統一彙整，實習醫學生及住院醫師依表定實施訓 練，若
因故未能接受，需事先報備各部科請假。 

2. 時間：原則上於每週一至週五，上、下午時段，實際時間由指導醫師  決
定，並公布於各部科教學時程表中。 

3. 病人來源：指導醫師之住院病人為主。 

4. 實施流程(如附件六)： 
甲、指導醫師由自己的住院病人中選擇合適住診教學之個案，先行取得病

人同意，並告知住診教學之時間，請病人配合於病房等候。 
乙、於住診教學之時間，可先與被指導者依據病人病歷記錄先行分析病情

與討論學習之重點，再至病人床邊進行示範診療，使住院醫師及實習
醫學生瞭解病人病情，再回到討論室教導被指導者考慮 全人照護、
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問題。 

丙、指導者在新版教學評估系統(TAS)逐一覆閱「住診教學訓練記錄」(如
附件七新版教學評估系統住診教學操作指引)，檢討被指導者記錄
的檢查（含身體診察）、檢驗、診斷、治療、用藥及病歷書寫等
內容，同時應注重被指導者全人照護、溝通技巧與建立良好醫病
關係之指導。 

丁、住診教學結束後，指導醫師再度進入病房、追蹤病患(家屬)對相關
過程及臨床決策的意見及理解。 

 

五、一般門診教學實施方式及流程 
1. 由各部科依本要點排定一般門診教學時間及負責指導醫師，實習醫學生

及住院醫師(被指導者)跟診名單應先告知負責指導醫師並於每月月底
由各部科報至教學部統一彙整，實習醫學生及住院醫師依表定實 施跟診，
若因故未能跟診，需事先報備各部科請假。 

2. 時間：原則上以每週一至週五，上、下午門診時段，實際時間由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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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決定，並公布於各部科教學時程表中。 
3. 張貼公告：於實施一般門診教學之診間門口需張貼「一般門診教學看

診公告」(如附件八)。 

4. 病人來源：指導醫師之門診病人。 

5. 診間:於指導醫師之一般門診診間。 

6. 實施流程(如附件九)： 
甲、病人至門診報到後由護理人員告知此門診有進行「一般門診教

學」，主治醫師會指導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學生，在任何時候若病人
因任何因素不想有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學生在旁學習，煩請告知主治
醫師，絕不影響病人就醫之權利。 

乙、若病人口頭同意或未表明拒絕，由指導醫師介紹被指導者，為病
人診療，完成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病情說明及作相關醫療處置，適時
與被指導者討論相關病情，待完成看診，病人即可比照看診結束
作業流程離開。 

丙、病人表明拒絕，經指導醫師再次說明後，若病人仍然拒絕住院醫 師
或實習醫學生在旁學習，請主治醫師安排被指導者到門外或另一空
診等候，待完成看診後，再請被指導者進入診間。 

丁、指導醫師應注重於學員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病情說明、相關醫  療
處置、看診之溝通技巧與建立良好醫病關係之指導，啟發被指導者
主動學習之動機。 

戊、若學員有記載教學記錄，請指導醫師現場覆閱及修正記錄，檢討學員
對病人檢查（含身體診察）、診斷、治療、用藥及病歷記錄書寫等
內容，同時應注重學員看診之溝通技巧與建立良好醫病關 係之指導，
指導後於記錄上簽名。 

 

肆、本要點經醫學教育委員會通過後，由院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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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機構醫療隱私維護規範 
本部 104 年 1 月 30 日衛部醫字第 1041660364 號公告 

一、衛生福利部為規範醫療機構之醫事人員於執行醫療業務時，應注意維護病  人

隱私，減少程序疑慮，以保障醫病雙方權益，特訂定本規範。 

二、醫療機構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並督導醫事人員於執行醫療業務時，確實

遵守下列事項： 

（一）與病人作病情說明、溝通、執行觸診或徵詢病人同意之過程中，應考量到當

時之環境，儘量保護個人之隱私。 

（二）病人就診時，應確實隔離其他不相關人員；於診療過程，醫病雙方如需錄音

或錄影，應先徵得對方之同意。 

（三）門診診間及諮詢會談場所應為單診間，且有適當之隔音；診間入口並應有門

隔開，且對於診間之設計，應有具體確保病人隱私之設施。 

（四）進行檢查及處置之場所，應至少有布簾隔開，且視檢查及處置之種類，儘

量設置個別房間；檢查台應備有被單、治療巾等，對於身體私密部位之檢查，

並應有避免過度暴露之措施。 

（五）診療過程，對於特殊檢查及處置，應依病人及處置之需要，安排適當人員陪

同，且有合適之醫事人員在場，並於檢查及處置過程中隨時觀察、  注意隱

私之維護。 

（六）於診療過程中呼喚病人時，宜顧慮其權利及尊嚴；候診區就診名單之公布，

應尊重病人之意願，以不呈現全名為原則。 

（七）教學醫院之教學門診應有明顯標示，對實（見）習學生在旁，應事先充分

告知病人；為考量病人隱私，對於身體私密部位之檢查，應徵得病人之同意。 

三、醫療機構應依前點各款事項，訂定具體規定及完備各種設施、設備或物品；

且除確保病人之隱私外，亦應保障醫事人員之相對權益。 

四、醫療機構應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規定，建立性騷擾防治及保護

之申訴管道，及指定專責人員（單位）受理申訴，並明定處理程序，處理申

訴及檢討改進診療流程。 

附件ㄧ 



- 7 - 
 

  
 
 

一、本診看診是先由實習醫學生或 

住院醫師詢問詳細的病史及進行

身體評估檢查後，再由本診主治

醫師診視確認病情及處置。 

二、若您不同意，請告知本診主治醫 

師，也不會影響您就醫的權利， 

可比照一般門診，直接由主治醫

師負責診療。 

三、對教學門診有任何問題，可直接 

向診間醫事人員洽詢。 

教學門診看診公告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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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門診流程 

 
◎ 教學門診病人由指導老師安排約 3-10 位病人：具有教學價值之病

人(含住院病人)。 

 

◎ 於診間前，標示「教學門診」告示牌及看診公告。 

 

◎ 1.告知病人，以口頭取得病人同意─由護理人員充分告知就診病人

有學員參與看診，指導醫師口頭取得病人同意。(3-5 分鐘) 
*病人若不同意參與教學門診，即由護理人員引導至教學門診指導醫

師Ａ診間，進行 4.指導醫師診寮由指導醫師介紹學員後， 於門診電

腦系統，完成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病情說明及作相關醫療處置後，

病人比照看診結束作業流程離開。(20-30 分鐘) 

 

◎ 2.教學門診流程簡介─指導醫師向學員簡介流程，評估學員先備條

件、讓學員熟悉病例。(5-10 分鐘)備註：學員應於教學門診前妥善交

待病房事務，教學門診期間應全心全程參與 

 

◎ 3.學員獨立診察─病人報到後由護理人員引導至教學門診Ｂ診間，

指導醫師引領乙名學員至Ｂ診間，介紹學員，告知教學門診流程後，由

學員獨立在Ｂ診間進行診察 (20-30 分鐘) 。 

*由學員獨立診察時，作病史詢問、身體診察及實驗室、放射影像檢查及

完成線上病歷記錄（含病史、身體診察、病情臆斷及開立之醫囑） 

*指導醫師與其他學員在Ａ診間觀察。(如無法於Ａ診間觀察， 則於Ｂ

診間，在旁觀察) 

 

◎ 4.指導醫師診察─學員完成看診及病歷記錄寫作後，指導醫師由Ａ

診間至Ｂ診間，由指導醫師於門診電腦系統，進行指導醫師診察，完成

病史詢問、身體診察、病情說明及作相關醫療處置後，病人比照看診結

束作業流程離開。(20-30 分鐘) 

 

◎  5.病歷記錄指導教學─學員回到Ａ診間，於 TAS 完成教學門診病

歷記錄。指導醫師與學員們一起檢討病人的看診情形，包括病人的檢

查（含身體診察）、診斷、治療、用藥及病歷記錄書寫等內容，同時

應注重學員看診之溝通技巧與建立良好醫病關係之指導。 

 

◎ 6.門診看診情形檢討─當日教學門診看診結束後，指導醫師於診間

針對學員們看診情形做整體檢討及回饋。 (10-20 分鐘)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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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門診流程時間表(1 位學員) 
步驟 內容 診間 建議時間 進行時程(MAX) 說明 

1-1 告知病人 1，以口頭取得病人同意 B 診 1-3 分鐘 第 0-5 分鐘 步驟 1 & 2 可同 

時進行 2 教學門診流程簡介 A 診 3-5 分鐘 第 0-5 分鐘 

3-1 指導醫師示範診療 B 診 15-20 分鐘 第 5-25 分鐘  

1-2 告知病人 2，以口頭取得病人同意 A 診 1-5 分鐘 第 25-30 分鐘 護理人員/醫師 

4-2 A 學員獨立診療 B 診 15-20 分鐘 第 30-50 分鐘  

3-2 指導醫師示範診療 B 診 15-20 分鐘 第 50-70 分鐘  

5-2 TAS 線上病歷記錄指導教學 A 診 10-20 分鐘 第 70-90 分鐘  

1-3 告知病人 3，以口頭取得病人同意 B 診 1-5 分鐘 第 90-95 分鐘 護理人員/醫師 

4-3 A 學員獨立診療 B 診 15-20 分鐘 第 95-115 分鐘  

3-3 指導醫師示範診療 B 診 15-20 分鐘 第 115-135 分鐘  

5-3 TAS 線上病歷記錄指導教學 A 診 10-20 分鐘 第 135-155 分鐘  

6 門診看診情形檢討 A 診 15-25 分鐘 第 155-180 分鐘  

 

      教學門診流程時間表(2 位以上學員) 
步驟 內容 診間 建議時間 進行時程(MAX) 說明 

1-1 告知病人 1，以口頭取得病人同意 B 診 1-3 分鐘 第 0-5 分鐘 步驟 1 & 2 可同 

時進行 2 教學門診流程簡介 A 診 3-5 分鐘 第 0-5 分鐘 

3-1 指導醫師示範診療 B 診 15-20 分鐘 第 5-25 分鐘  

1-2 告知病人 2，以口頭取得病人同意 A 診 1-5 分鐘 第 25-30 分鐘 護理人員/醫師 

4-2 A 學員獨立診療 B 診 15-20 分鐘 第 30-50 分鐘  

3-2 指導醫師示範診療 B 診 15-20 分鐘 第 50-70 分鐘  

1-3 告知病人 3，以口頭取得病人同意 A 診 1-5 分鐘 第 70-75 分鐘 護理人員/醫師 

5-2 TAS 線上病歷記錄指導教學 A 診 10-20 分鐘 第100-120 分鐘 步驟 5-1 & 4-2 

可同時進行 4-3 B 學員獨立診療 B 診 15-20 分鐘 第100-120 分鐘 

3-3 指導醫師示範診療 B 診 10-20 分鐘 第120-140 分鐘  

1-4 告知病人 4，以口頭取得病人同意 A 診 1-5 分鐘 第140-145 分鐘 護理人員/醫師 

5-3 TAS 線上病歷記錄指導教學 A 診 10-20 分鐘 第145-165 分鐘 步驟 5-2 & 4-3 

可同時進行 4-4 C 學員獨立診療 B 診 15-20 分鐘 第145-165 分鐘 

3-4 指導醫師示範診療 B 診 10-20 分鐘 第165-185 分鐘  

5-4 TAS 線上病歷記錄指導教學 A 診 10-20 分鐘 第185-205 分鐘  

6 門診看診情形檢討 A 診 10-20 分鐘 第205-22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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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門診就診說明 
 

各位病友您好： 

本院為醫學中心，負有教學之任務，而您今日所掛的診間為教學

門診，看診的流程是由學員(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學生)先行看診，包括

作詳細的病史詢問及身體檢查，再由教師(主治醫師)看診，以進一步

確認病情。全部看診時間約半個小時至一小時，而看診品質均與一般

門診沒有差別。若您不同意，也不會影響您就醫的權利，看診流程比

照一般門診，直接由主治醫師負責診療，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臺北榮總關心您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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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教學門診記錄操作指引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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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診教學(Teaching Round)實施流程 
 

 

 

 

 

 

 

 

 
 

病房護理站 (討論室) 病房內(病床前) 

附件六 

1.指導醫師先進入病房，徵
求病人的同意，約定時間。
2.告知學員住診教學的原則
及目標。 
3. 設定預計進行住診教學
的時間長短。 
4. 分配不同層級學員，在病
房探視病人時之個別任務。
(5-10 分鐘) 

5. 指導醫師與病人及家屬
介紹，所有醫療團隊之成員
(可包括護理師或其他醫事
人員)。 
6. Primary care(住院) 的醫
師，為大家報告病人目前治
療進度及待處理的病況。
(5-10 分鐘) 

7. 指導醫師帶領，醫療團隊及
學員們，對病人做相關主訴的
理學檢查及病史詢問。 
8. 指導醫師確認，醫療團隊及
學員們，對病患主訴之處理的
意見。 

(25-30 分鐘) 

12. 指導醫師教導被指導者

考慮全人照護醫學倫理與

法律等相關問題。 

13. 逐一覆閱「住診教學訓

練記錄」給與學員們，公開

或必要時私下之回饋。 

(5-10 分鐘) 14.住診教學結束後，指導醫師再度進入病房、

追蹤病人(家屬)對相關過程及臨床決策的意 

見及理解。(5-10 分鐘) 

10. 指導醫師詢問病人(家

屬)，是否還有其他問題。

11.離開病房，回到討論室。

(5-10 分鐘) 

9.指導醫師領導醫療團隊， 

診斷及回應病人患(家屬)之

問題，並做臨床決策。 

(5-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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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診教學流程時間表 
步驟 內容 地點 建議時間 進行時程(MAX) 說明 

1 
指導醫師先進入病房，徵求病人 

的同意 

 

病房 3-5 分鐘 第 0-5 分鐘 
 

2 
告知學員住診教學的原則及目 

標 
 
討論室/ 

病房護

理站 

 

 
3-5 分鐘 

 

 
第 5-10 分鐘 

 

3 
設定預計進行住診教學的時間 

長短 

 

4 
分配不同層級學員，在病房探視 

病人時之個別任務 

 

5 
指導醫師與病人及家屬介紹， 

所有醫療團隊之成員 

 
 

病房 

 
 

5-10 分鐘 

 
 

第 10-20 分鐘 

 

6 

Primary care(住院) 的醫

師， 

為大家報告病人目前治療進度

及待處理的病況。 

 

7 

指導醫師帶領，醫療團隊及學

員們，對病人做相關主訴的身 

體診察及病史詢問 

 

 
病房 

 

 

25-30 分鐘 

 

 

第 20-50 分鐘 

 

8 

指導醫師確認，醫療團隊及學

員們，對病患主訴之處理的意 

見 

 

9 
指導醫師領導醫療團隊， 診斷 

及回應病人患(家屬)之問題 

 

病房 5-10 分鐘 第 50-60 分鐘 
 

10 
指導醫師詢問病人(家屬)，是 

否還有其他問題 

 

病房 5-10 分鐘 第 60-70 分鐘 
 

11 離開病房，回到討論室     

12 

指導醫師教導被指導者考慮全 

人照護、醫學倫理與法律等相關

問題 

 

 
討論室 

 

 
5-10 分鐘 

 

 
第 70-80 分鐘 

 

13 

逐一覆閱「住診教學訓練記錄」

給與學員們，公開或必要時私下 

之回饋 

 

14 

指導醫師再度進入病房、追蹤

病人(家屬)對相關過程及臨 

床決策的意見及理解 

 

病房 

 

5-10 分鐘 
 

第 80-9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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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住診教學記錄操作指引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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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門診教學看診公告 
 

一、本診看診是由主治醫師詢問您的病
史、進行身體評估檢查、確認病情
及處置，但會有住院醫師或實習醫
學生在旁觀察及學習。 

二、若您因任何因素不想有住院醫師
或實習醫學生在旁觀察及學習， 
煩請告知主治醫師，被指導者會
到門外或另一空診等候，待完成
看診後，再進入診間，絕不影響
您就醫之權利。 

三、對一般門診教學有任何問題，可
直接向診間醫事人員洽詢。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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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門診教學實施流程 
 
 

指導醫師 

一般門診 

Yes 

告知病人 

有學員參與 

No 

Yes 

No 

病人 
離開 

指導醫師再次說明 

指導醫師看診 

學員離開診間後 

◎ 實施一般門診教學之診間門口需張貼「一般門診教學看診公告」 

 

◎ 病人至門診報到後由護理人員告知此門診有進行「一般門診教 

學」，主治醫師會指導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學生，在任何時候若病人

因任何因素不想有住院醫師或實習醫學生在旁學習，煩請告知主治

醫師，絕不影響病人就醫之權利。 

 

◎ 若病人口頭同意或未表明拒絕，由指導醫師介紹被指導者，為病人

診療，完成病史詢問、理學檢查、病情說明及作相關醫療處置，適

時與被指導者討論相關病情，待完成看診，病人即可比照看診結束

作業流程離開。 

 
 

◎ 病人表明拒絕，經指導醫師再次說明後，若病人仍然拒絕住院醫師

或實習醫學生在旁學習，請主治醫師安排被指導者到門外或另一空

診等候，待完成看診後，再請被指導者進入診間。 

 

 

 
 

◎ 指導醫師應注重於學員病史詢問、理學檢查、病情說明、相關醫療

處置、看診之溝通技巧與建立良好醫病關係之指導，啟發被指導者

主動學習之動機。 

 

◎ 若學員有記載教學記錄，請指導醫師現場覆閱及修正記錄，檢討學

員對病人檢查（含理學檢查）、診斷、治療、用藥及病歷書寫等內

容，同時應注重學員看診之溝通技巧與建立良好醫病關係之指導， 

指導後於記錄上簽名。 

 

 

結束 

教學記錄指導 

附件九 


